
[image: image1.png]




临湘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报
第5号（总第234号）                       2017年6月30日   
    

目     录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议程................................................................（2）

关于决定任免方虹等同志职务的议案 ..............................................................（2）
关于许可对临湘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吕国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草案）（3）

关于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草案）....................（4）

关于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5）
关于批准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决定（草案） 
（9）

关于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调查报告 
（9）

出、缺席会议人员名单
（1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
（提请2017年6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
1、人事任免；

2、许可对市十七届人大代表吕国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汇报；
4、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议案》；

5、其他。

关于决定任免方虹等同志职务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临湘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提请决定：

任命：

方  虹同志为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方炎柏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方  虹同志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梁新检同志桃矿街道人大联络处副主任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2017年6月21日   
关于许可对临湘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吕国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的决定（草案）

（提请2017年6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审议）

2017年6月30日临湘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收到岳阳县公安局《关于许可对临湘市人大代表吕国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请示》。请示反映，吕国强同志任临湘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在2015年8月临湘市棚户改造项目石咀01地块工程招投标过程中，有串通投标的重大嫌疑，为了支持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查，决定许可岳阳县公安局对吕国强同志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期间，停止吕国强同志执行人大代表职务。
关于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草案）

（提请2017年6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临湘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认真进行了审议。会议认为，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紧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提出的“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目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克服案多人少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着力破解“执行难”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法院执行工作，会议提出如下审议意见：

1、加大宣传声势，营造良好执法环境。一要加强沟通协调，争取各级领导对法院工作的重视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二要广泛开展执行法规政策讲解，重大执行活动报道、典型案例通报活动，以案说法、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营造以配合支持法院执行工作为荣的社会氛围。
 2、创新执行体制，构建社会化执行大格局。一要不断完善领导协调机制，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社会配合、法院主办”的执行工作大格局，合力破解“执行难”。二要深化执行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统一立、审、执协调配合工作体制，畅通内部沟通渠道。三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让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人无处可藏。四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争取将部门配合执行工作情况纳入平安创建考核内容。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行工作水平。一要加强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遵守“依法执行、及时有效执行、文明执行和注重执行效果”的执行行为规范。二要推行执行公开制度，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三要加强执行经费保障和物质装备等硬件建设，逐步改善执行人员的办案条件，确保执行队伍稳步发展。四要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权威，对抗拒执行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基本解决临湘的“执行难”问题。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关于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
调 研 报 告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2017年6月30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五月下旬，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市人民法院近三年来的执行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1、队伍现状：法院执行队伍包括执行局干警和四个法庭的干警。法庭只执行婚姻家庭案件，其余的案件由执行局执行。执行局现有工作人员13名，其中在编政法干警8名，事业编制干警2名，聘用制人员3名，有司法警察身份的5人，具有法官身份的3人。10名在编干警都有本科学历。
2、执行案件数及主要类型：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申请强制执行案件2126件，执行标的约3亿元，执结1766件，兑付执行标的款9000余万元。主要涉及民商事案件1269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66起，非诉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857起。
3、执行结果：三年来法院收结案件数、净执结率、执行标的到位率、裁判文书上网率、执行案件信息录入率呈上升趋势。三年来尽管案件实际执行率达到了88.57%，执行标的到位率达到了89.51%，但历年来未结执行旧存案件仍多达3500件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没有履行能力、当事人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案件，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客观存在。
2、 执行难的原因
1、被执行人难找；2、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3、被执行人财产难查；4、涉政案件执行难；5、队伍素质不齐；6、执行措施不力。
三、存在的问题
1、宣传工作不够到位，公众法律意识淡薄。一是法院对自己缺少正面宣传，社会上对法院工作不了解，甚至误解。二是公众法律意识淡薄。不少当事人视生效判决文书为废纸，对法院的传唤不理不睬甚至逃避或公开肆意暴力抗法。                                                                                                                                                                                                                                                                                                                                                                                                                                                                                                                                                                                                                                                                                                                                                                                                                                                                                                                                                                                                                                                                                                                                                                                                                                                                                                                                                                                                                                                                                                                                                                                                                                                                                                                                                                                                                                                                                                                                                                                                                                                                                                                                                                                                                                                 

2、体制机制不够完善，部门之间联动不够。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凭法院“单打独斗”是难以解决的。体制上，公检法的执法联动协作不够，在处理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方面,常常是工作制约有余，打击不力；法院内部的立案、审判、执行等部门也缺少信息共享。机制上，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建立相应的工作联动机制。公安、检察的力量没有充分利用好，金融机构的冻结、扣划等查控手段上程序复杂,往往造成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
3、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执行力量严重不足。执行局干警每年人平办案100多起。目前，执行局工作人员13人，只有 3名干警具有法官身份，公车一台，经费紧张,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面对大量的执行案件，执行干警工作和心理压力大，只能是疲于应付。
4、法律手段运用不够，执行处罚力度不大。对一些被执行人故意阻碍、抗拒执行的违法行为，或采取的“赖、躲、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采取的法律手段还不够，打击处理力度不大。对其依法拘留的，前几年每年只有十多人，尽管今年增加到了四十人，但对抗拒执行违法行为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我市到现在还没有突破零,没有起到打击震慑犯罪的作用。
四、建议意见
1、加大宣传声势，营造良好执法环境。一要加强沟通协调，争取各级领导对法院工作的重视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二要广泛开展执行法规政策讲解，重大执行活动报道、典型案例通报活动，以案说法、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营造以配合支持法院执行工作为荣的社会氛围。
 2、创新执行体制，构建社会化执行大格局。一要不断完善领导协调机制，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社会配合、法院主办”的执行工作大格局，合力破解“执行难”。二要深化执行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统一立、审、执协调配合工作体制，畅通内部沟通渠道。三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让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人无处可藏。四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争取将部门配合执行工作情况纳入平安创建考核内容。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行工作水平。一要加强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遵守“依法执行、及时有效执行、文明执行和注重执行效果”的执行行为规范。二要推行执行公开制度，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三要加强执行经费保障和物质装备等硬件建设，逐步改善执行人员的办案条件，确保执行队伍稳步发展。四要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权威，对抗拒执行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基本解决临湘的“执行难”问题。
关于批准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

范围的决定（草案）

（提请2017年6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6月30日临湘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收到了市政府关于《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关于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调查报告》，会议认真进行了审议。

会议认为，议案关于调整限放管理范围，符合我市目前实际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对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会议同意市政府《关于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议案》中提出的将城区限放范围调整延伸到浮标特色小镇周边，即：“南至三湾工业园南端大岭口村三湾组桃矿铁路（含牛行山脉）”。
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决定》要求，加大宣传力度，确保限放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关于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的

调 查 报 告

临湘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
2017年6月30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主任会议安排，6月中旬,市人大城环工委组织部分常委委员，先后到市浮标小镇项目部，长安、五里街道等单位，就调整我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范围一事,进行了调查走访,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临湘市烟花爆竹限放管理实施办法》于2010年开始实施，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以“严格执法,热心服务”为工作目标，强化监管，着力宣传，限放工作卓有成效。在过去的几年中，出动宣传车15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80000余份,制止违规燃放行为2000余次,立案查处违规燃放案件60起,城区限放范围基本上实现了违规燃放“零发生”，确保了城区居民生活安全舒适 ,社会反响良好。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市中心城区区域不断扩大, 现行的限放范围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特别是浮标特色小镇垂钓基地的建成,即将投入使用,将陆续承办国内外大型垂钓休闲赛事,更需要一个安静祥和的环境，调整烟花爆竹限放范围势在必行。

二、几点建议

（一）调整限放范围

建议将限放范围延伸到浮标特色小镇周边，即：“南至三湾工业园南端大岭口村三湾组桃矿铁路（含牛行山脉）”。

（二）加大执法力度

进一步强化管理职能,加强源头管控。严格查处违法违规燃放行为，对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要及时通过新闻曝光,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违规燃放行为,努力营造全民响应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三）强化基层责任

要建立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把责任下沉到基层,将限放工作纳入各单位、街道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街道、村组要充分发挥村（居）民自治管理的作用，并适当考虑给予机关单位、街道、村（居）委会一定的工作经费,或采取返还罚没收入等方式,调动基层积极性,确保限放工作落到实处。

第五次会议出、缺席会议人员名单
一、出席（28人）
魏新咏    王友华    陈长英    曹小光    李垂利

李炎利    万云霞    刘祖德    柳景焱    方炎柏

黄湘临    周  晶    李四雄    方  虹    黄时星

余  浩    李中流    谌树生    梅  良    罗成英

李国武    刘旭英    刘  曙    李正朋    李正炎

吴  瑶    汤芳利    谢迪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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